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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区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文件  
 

中原西路办〔2017〕32号 

   

关于印发《中原西路街道地震应急预案》的 
通  知 

 

各村（居）委会,机关各科室： 

现将《中原西路街道地震应急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 月 17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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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西路街道地震应急预案 
 

根据《河南省地震局关于做好 2017 年地震应急准备工作的通

知》（豫震救发〔2017〕2 号）、《省地震局应急救援处关于乡镇及

有关重点单位应急预案编制报备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和《郑州

市地震局关于加快推进地震应急准备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郑震

文〔2017〕48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地震应

急预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人为本和生命第一的理念，规范地震应急工作，合理

配置救灾资源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紧迫感和使命感，确保地震

应急工作迅速、高效、有序地开展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

经济损失，维护社会稳定。 

二、应急机构 

（一）成立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抗震救灾工作指挥部 

指 挥 长：李文平  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 

副指挥长：曹真信  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政协工委主任 

         李进坡  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纪工委书记 

张跃玺   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

         郭  志    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统战员 

         陈  霖    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宣传员 

         张晓梅    办事处副主任 

         刘宇红    办事处副主任 

         韩金山    街道人武部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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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 伟    街道司法所所长 

         王宇航    街道副科级干部 

         苟  崴    街道食药所所长 

成  员：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、各科室负责人 

主要职责：根据上级的安排或灾情确实应急方案，组织实施

《中原西路街道地震应急方案》，向区政府报告灾情，视灾情提出

请求上级支援的建议；协调各科室、村（社区）开展应急救援工

作；根据上级指示承担其他工作。 

（二）成立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相应的工作小组 

中原西路街道地震应急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经管办，由吴楠

担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落实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；

协调各单位、社区开展地震应急工作；收集、汇总、上报灾情；

承担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1、自行启动。地震事件发生后，在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的统

一领导下，各村（居）委会，机关各科室立即按照预案自动实施

地震应急救援和救灾工作，及时处置辖区内的突发事件。 

2、社会参与、协同行动。各村（居）委会，街道各有关科室

及辖区单位在地震应急工作中，根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，实现信

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、协同行动。在处置地震灾害中，要充分发挥

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，充分依靠科学决策和先进技术手段，全

面开展抗震救灾工作。 

3、地震应急防御措施。接到区政府发布的临震预报后，即可

宣布进入临震应急期，立即做出应急反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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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应急响应。由街道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组织召开辖区抗

震救灾指挥部全体成员会议，通报震情和灾情。根据灾害程度和

灾区的需求，主要决策和处理下列事项：  

（1）根据震情和灾情确定应急工作规模，上报区政府，同时

通报当地驻军领导机关；视情况向区政府提出启动上一级地震应

急响应的建议或支援请求。  

（2）加强与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及区防震减灾工作部门的协调

联系，及时掌握震情发展趋势以及震后趋势判定意见。  

（3）根据震情、灾情以及救灾工作需要，及时部署并组织开

展辖区内的地震应急工作，重点搞好灾区的人员抢救、工程抢险、

灾民救助及安抚等工作，同时根据需要，组织各科室对灾区进行

紧急支援。 

四、 应急程序 

（一）破坏性地震及严重破坏性地震 

1．当我辖区发生破坏性地震及严重破坏性地震时，在获知震

情信息的第一时间，指挥长、副指挥长应迅速到达抗震救灾指挥

部组织抗震救灾工作，并于立即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。 

2．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，指挥部办公室在最短时间内将地

震发生的信息及震情概况上报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及地震局。 

3、迅速了解汇总震情、灾情，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震情、

灾情及已采取的抢险救灾措施，及时提出请求紧急支援的项目和

内容。 

4、迅速开展灾区抢险救灾，组织灾区干部群众进行自救互救，

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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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迅速组织、调集抢险救灾人员赶赴灾区，抢救被压埋人员；

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工程抢险。 

（二）临震应急处置反应程序 

1．召开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，通报震情，研究、布置本辖区

的防震工作。 

2．成立和派出防震监督检查小组，赴临震预报区检查督促地

震应急预案的实施，协调处理有关事项。 

3．遵照区政府指令采取临震应急期社会治安管制措施。 

4．按照区政府发出的避震疏散公告，向预报区城居民发布避

震撤离指令。 

5．协助市有关部门和电力、通讯等单位对预报辖区内城市生

命线工程和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抗震防范或加固措施，做好抢险

救灾准备工作。 

6．协助公安部门加强预报辖区内社会治安管理，组织社会和

企业治保力量加强大型、重点企业（商场）的安全保卫工作。 

7．协助区有关部门在预报辖区内广泛宣传防震、避震知识，

及时平息地震谣传、误传，维持社会安定。 

8．协助区有关部门做好救灾前期准备工作。 

（三）有感地震处置反应程序 

1．在获知震情信息的第一时间，指挥长、副指挥长应迅速到

达抗震救灾指挥部待命，并于立即内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。 

2．各组分管指挥立即通知本组成员单位，迅速到达抗震救灾

指挥部待命，最晚不得超过 5分钟。 

3．指挥部办公室应在最短时间内，将有感地震发生的信息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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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情概况上报区政府和区地震办。 

4．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授权，向社会发布地震信息，最大可能

地稳定社会；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宣传有关地震、防震知识，及时

发现和平息地震谣言。 

（四）地震谣传应急处置反应程序 

发生地震谣传时，应立即上报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，并

会同区地震办迅速予以平息和澄清。 

四、应急结束 

（一）破坏性地震及严重破坏性地震 

当地震应急救援工作完成后，指挥部须对救援工作进行全面

评估，经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批准后，方可结束应急救援行动，并

由指挥部办公室立即通知已被动员或调派的所有救援力量。 

（二）临震应急 

指挥部办公室须对应急工作进行全面评估，报告区抗震救灾

指挥部有关领导后，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应急结束，并及时通知

有关方面。 

（三）有感地震和地震谣传事件 

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市抗震救灾指挥部，得到批准后及时通

知有关方面。 

（四）震后总结 

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，指挥部办公室需将应急处置的总结及

时上报区指挥部办公室，并将有关资料备案。 

五、其他 

1、各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成员无论何种原因缺岗，其他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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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速依次递补。 

2、对抗灾抢险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个人，将给予表彰奖励；

对玩忽职守、渎职、失职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 

3、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